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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史诗

伴随着浙江经济迅猛发展、民主法制建设逐
渐完善、 公民维权意识不断加强， 去年

12

月
4

日，浙江法治在线应运而生。

浙江法治在线的诞生， 是一个勇于探索、开
拓创新的过程：由浙江省司法厅、浙江省普法办、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 浙江法制报社承
办，作为全国第一个由省级普法部门和报业集团
合作运行的法治门户网站，

2010

年
12

月
4

日在
全国第十个法制宣传日正式上线。

作为普法宣传的门户网站，浙江法治在线汇
集了省内最顶尖的法律专业团队，为网友提供及
时、全面、权威的法律服务。

本着主动、用心、创新、协作的服务理念，浙
江法治在线以热忱不倦的心，精心对待每一个报
道；以挚诚至信的意，用心经营每一份托付。

取精用弘成就信赖
一年过去了， 按照省委书记赵洪祝提出的

“ 把浙江法治在线办成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影响
力强的法治文化传播阵地”的要求，浙江法治在
线从策划的推陈出新到内容的创新升级，用心创
造点滴成就，恪守对专业的执着与追求。

网站设立了由两个专家团队组成的高级法
律智囊团： 一个是由全省

14

个法学院的院长教
授加盟的最权威的法学科研及教学的精英团队；

一个是由浙江省律师协会会长领衔，各专业委员
会主任、 精英律师联袂加盟的高级法律顾问团。

经过一年来的完善运作，专家团队不断扩容。 目
前，加盟咨询服务律师、律所已达到

74

位（ 家） ，

回答有效咨询
1000

余件， 为社会各界提供了全
方位的法律咨询、论证、诉讼服务。

2011

年
10

月，浙江法治在线与新浪、腾讯达
成合作， 打造跨越两个平台的“ 浙江微博律师
团”。 今天，“ 微博律师团”正式上线，将网站法律
咨询服务向微博平台延伸，实现了信息服务的即
时性，适应新媒体时代的网民需求。

2011

年
6

月始，浙江法治在线在省普法办的
大力支持下，着手整合浙江省内现有的市区县两
级

76

家普法网站， 打造普法网群。 通过普法网
群，资源有效整合，信息共享放大。 今天，以浙江
法治在线为主导的浙江普法网群管委会正式成
立了，这一国内首创的网站合作模式在实现集约
化办网上作了探索和尝试， 受到国家司法部、普
法办的高度评价。

（ 下转3版）

■本报记者金霖萍

本报讯全国首个普法网群管委会成
立、全省首份《 浙江普法手机报》开通试运
行、 全国首个地方性律师微博互动服务平
台上线……

12

月
1

日，浙江省“
12

·

4

”全国
法制宣传日主题活动拉开帷幕。

一年前，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与浙江省
司法厅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全国首个由地

方报业集团和普法部门联合主办的法治新
闻网站———浙江法治在线正式开通。 如今，

这个新生网站迎来了一周岁生日。 一年来，

网站运营态势良好， 举办了全省十佳法制
副校长评选、 全省互联网法制道德知识竞
赛等活动，成为全省法治领域最权威、最专
业的新闻门户网站。

一年来，双方的合作又有新进展：以浙
江法治在线为主导成立了全国首家整合

78

家普法网站的浙江普法网群；浙江法治在线

当选全国法制新闻协会唯一的地方媒体执
事单位；将面向全省开通第一张以普法宣传
为主旨的《 浙江普法手机报》；全国第一个地
方性律师微博互动服务平台也将开通。

一个以《 浙江法制报》为龙头、浙江法
治在线网站为纽带，融合了专业报纸、门户
网站、普法网群、微博平台、手机报、专业期
刊为一体的多媒体、 现代化法治文化传播
阵地已经初具规模。 今后，我省将充分运用
这一新型传播载体，唱好“ 法治文化”大戏。

承载使命开创先河
浙江法治在线运行一周年果实满枝

运用新型传播载体 唱好“ 法治文化”大戏

■本报记者金霖萍
通讯员嘉检田舍郎汪佳铭

昨天下午， 平湖市法院第一审判庭里
座无虚席。 由嘉兴市检察院指导、平湖市检
察院提起的全省首例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案
（ 本报11月7日曾作报道） 在这里开庭审
理。 来自全省环保部门、检察机关、人大等
机构的

100

多人参与旁听。

倾倒含铬污泥污染饮用水源

坐在原告席上的是嘉兴检方民行部门
的

3

名检察官， 被告席上的则是嘉兴市绿
谊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海宁蒙努集团有限
公司委托的

3

名代理律师。 法官说，被告共
有

5

家单位， 但有
3

家单位经传唤无正当
理由拒不到庭。

检察机关查明 ，

2010

年
9

月至
10

月
间， 绿谊公司在未依法取得危险废物处置
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 接受海宁

4

家制革
公司的委托，将制革过程中产生的

5000

余
吨含铬污泥倾倒在平湖市当湖街道大胜村
林角圩桥西南侧的池塘内， 而这里是平湖
市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 含铬废物则被

列入《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

2010

年
11

月，平湖市环保局接到群众
举报后立案调查， 并于今年

4

月
8

日对绿
谊公司作出行政处罚。 同时，平湖市政府及
环保等相关部门采取排除妨害的措施，清
除了污泥， 为此付出了巨额经费和大量人
力、物力。 目前，那块场地土壤中含铬量已
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检察机关认为，

5

家企业严重违反环境
保护的法律法规， 造成环境污染和经济损
失， 请求法院判令

5

被告赔偿直接经济损
失共计

54

万余元。

（下转6版）

检察院当原告的环保公益官司昨“ 过堂”

5家被告 3家缺席
检方原告资格成辩论争议焦点


